复旦大学法学院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个人承诺书
1、 个人信息
	姓 名
	
	学号
	

	身份证号
	
	手机号码
	

	紧急联系
	联系人：
	联系号码：

	出国项目
	交流（院/校）双学位 夏令营 其他（模拟法庭、国际会议等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出国目的国家/地区
	国家/地区：      
	院校：

	出国时间（预计）
	   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二、承诺事项
1． 本人愿遵守复旦大学关于学生出国（境）的交流管理的相关规定，自愿参与交流申请并承相应责任。
2． 本人已通知家长（或配偶）以及本人导师此次出国（境）事项，并已征得其同意。
3． 本人承诺，提交所有材料全部真实，如有提供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本次以及此后所有出国（境）项目的申请资格被取消的后果。
4． 本人承诺，一旦入选本院出国（境）项目，不无故退出交流、提前结束交流返校或采取其他影响正常派出交流的行为。如有此类等行为引起学院声誉受损或其他负面影响的，本人自愿承担丧失以后所有交流的申请资格、接受口头批评或通报批评等后果；如因出国（境）交流影响成绩、学分、保研、毕业、学位、就业等风险，本人自愿承担全部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延期毕业。
5． 本人承诺，按照复旦大学及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出行前和归国后学籍变动、出国（境）申请等手续。
6． 本人承诺，依据出行和合作院校要求和购买人身保险。如发生疾病、意外伤害等意外情形，按照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的医疗保险制度处理。
7． 本人承诺，在出国（境）期间，自觉保护个人人身及财产，遵守中国和所在国的法律，坚定政治立场，爱党爱国，维护国家安全和复旦大学学生形象。
上述事项本人已全部知悉。
*注意：本科生请辅导员签字，法学硕士/法律硕士/法学博士请辅导员+导师签字。
承诺人：         （签字）
辅导员：         （签字）
导师：         （签字）
      年    月   日
